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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
、
專
論
中
觀
根
本
派
的
佛
陀
身
土
論

在
本
主
題
中
共
分
為
總
論
法
、
報
、
化
三
身
、
別
論
等
流

身
，
不
立
佛
土
論
及
結
說
加
以
探
討
。

（
一
）
總
論
法
、
報
、
化
三
身
：

日
慧
法
師
在
其
《
佛
教
四
大
部
派
宗
義
講
釋
》
著
作
中
說

：
「
佛
身
之
數
，
許
為
四
品
，
其
名
是
：
法
身
，
受
用
身
，
等

流
身
和
化
身
。
此
乃
月
稱
論
師
於
《
入
中
論
》
依
《
華
嚴
經
》

而
立
，
與
餘
大
乘
各
宗
派
，
絕
對
不
共
」
  7
，
依
此
引
文
知
佛

身
有
四
身
。
依
次
詮
釋
此
四
身
如
下
：

 1.
法
身
：
《
入
中
論
》
頌
曰
：
「
盡
焚
所
知
如
乾
薪
，
諸

佛
法
身
最
寂
滅
，
爾
時
不
生
亦
不
滅
，
由
心
滅
故
唯
身
證
」
。

宗
喀
巴
釋
曰
：
「
佛
智
本
身
由
智
慧
火
，
盡
焚
一
切
如
同
乾
薪

的
二
相
所
知
境
，
即
如
所
知
自
性
不
生
行
相
而
轉
。
故
智
慧
自

性
不
生
行
相
的
寂
滅
真
實
義
，
即
諸
佛
之
法
身
。
」
  8
《
金
剛

經
》
云
：
「
應
觀
佛
法
身
，
即
導
師
法
身
，
法
性
非
所
識
，
故

彼
不
能
了
。
」
  9
此
說
諸
佛
於
一
切
時
安
住
法
性
即
是
導
師
的

勝
利
法
身
，
又
此
法
性
亦
非
二
相
理
所
能
識
也
。
爾
時
此
真
實

義
法
身
不
生
不
滅
經
依
如
是
義
云
：

曼
殊
室
利
，
當
知
不
生
不
滅
，
即
是
如
來
增
語
。

如
是
佛
地
妙
智
所
緣
真
實
義
中
，
分
別
心
，
心
所

畢
竟
息
滅
不
轉
。
無
分
別
智
與
真
實
義
，
如
水
注

水
無
可
分
別
，
故
世
俗
安
立
，
唯
由
報
身
證
彼
佛

果
也
  10
。

「
不
生
不
滅
即
是
如
來
增
語
」
，
可
能
出
自
《
大
般
若
經

‧

曼
殊
室
利
品
》
：
「
菩
提
空
，
佛
亦
是
空
，
故
所
言
佛
是
空

增
，
…
…
菩
提
之
相
非
識
所
識
…
…
無
生
無
滅
，
不
可
說
示

，
不
可
聽
受
，
如
是
菩
提
性
相
空
寂
」
  11
。
其
中
「
所
知
」
是

煩
惱
習
氣
的
所
知
障
，
故
「
盡
焚
所
知
如
乾
薪
」
是
說
用
實
相

智
慧
身
即
智
慧
自
性
身
盡
焚
如
乾
薪
的
所
知
，
能
破
習
氣
無
明

，
顯
智
慧
光
明
。
所
知
即
不
生
，
則
不
生
，
則
不
生
行
相
之
智

慧
即
是
諸
佛
法
身
。
而
《
大
智
度
論
》
說
：
「
世
尊
是
以
一
切

種
智
斷
煩
惱
習
的
」
  12
是
故
一
切
種
智
，
一
切
種
智
智
，
無
上

心
淨
則
國
土
淨
（
二
）

林
維
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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正
等
覺
，
佛
法
身
、
佛
智
都
是
同
義
異
名
。

有
關
佛
智
為
佛
法
身
，
龍
樹
《
大
智
度
論
》
：
「
佛
法

有
二
種
道
，
一
者
令
眾
生
修
福
道
，
二
者
慧
道
、
福
道
故
說

三
十
二
相
，
慧
道
故
說
無
相
…
…
欲
以
智
慧
因
緣
引
導
眾
生

故
用
法
身
。
」
  13
《
十
住
毘
婆
沙
論
》
云
：
「
又
應
以
四
十
不

共
法
念
佛
，
諸
佛
是
法
身
，
非
但
肉
身
故
」
，
此
偈
是
說
諸
佛

以
其
所
得
的
四
十
不
共
法
為
法
身
。
上
述
龍
樹
，
月
稱
這
一
中

觀
宗
的
傳
承
是
以
佛
智
慧
，
即
是
佛
法
身
的
觀
點
。
《
大
般
若

經
》
說
：
「
一
切
如
來
，
應
正
覺
皆
由
般
若
波
羅
蜜
多
通
達
真

如
、
法
界
、
法
性
及
實
際
等
成
就
法
身
，
由
法
身
故
，
說
名
為

佛
」
  14
表
示
佛
法
身
是
建
立
在
能
通
達
諸
法
實
相
，
到
彼
岸
的

般
若
即
一
切
種
智
之
上
，
而
前
引
宗
喀
巴
《
入
中
論
疏
釋
》
說

：
「
寂
滅
真
實
義
，
即
是
諸
佛
的
法
身
」
，
法
身
就
是
寂
滅
。

寂
滅
義
謂
離
心
心
所
已
，
雖
是
寂
滅
，
然
亦
能
作
利
眾
生
事
。

」
  15 

無
生
相
是
指
此
智
可
通
達
彼
境
，
應
如
世
俗
心
的
能
緣

，
所
緣
，
即
智
境
相
待
而
立
，
如
《
大
智
度
論
》
說
：
「
如
是

分
別
，
入
般
若
波
羅
蜜
諸
法
實
相
中
，
盡
皆
一
相
，
所
謂
無
相

；
入
佛
心
皆
一
寂
滅
相
」
  16
，
此
中
的
佛
心
即
佛
智
，
而
寂
滅

是
不
生
不
轉
的
，
當
然
也
無
能
證
所
證
，
如
《
般
若
經
》
所
言

：
「
以
一
切
法
性
、
相
皆
空
，
若
增
若
減
都
無
所
有
皆
不
可
得

」
  17
，
故
佛
智
不
是
相
待
。
「
應
觀
佛
法
性
，
即
導
師
法
身
」

，
其
中
的
佛
法
性
是
指
十
力
乃
至
十
八
不
共
法
及
一
切
種
智
的

不
共
智
慧
藏
性
，
而
法
身
是
與
色
身
區
別
的
。
諸
佛
成
正
等
覺

時
是
先
以
智
慧
自
性
法
身
現
證
真
實
義
，
此
時
法
身
住
真
實
義

不
生
不
滅
，
如
是
諸
心
及
心
所
畢
竟
不
轉
，
故
說
應
觀
佛
的
一

切
種
，
就
是
佛
的
法
身
。

 2.
受
用
身
：
《
入
中
論
》
對
受
用
身
的
論
議
可
分
為
身
相

、
體
性
和
事
業
三
方
面
探
討
如
下
：

（1）
身
相
：
《
入
中
論
》
頌
曰
：
「
此
寂
滅
身
無
分
別
；
如

如
意
樹
摩
尼
珠
，
眾
生
未
空
常
利
世
，
離
戲
論
者
，
始
能
見
」

。
  18
宗
喀
巴
釋
疏
說
：
「
此
親
證
法
身
的
受
用
身
是
由
離
分
別

心
心
所
故
是
寂
滅
身
，
此
身
雖
無
分
別
，
然
亦
能
作
利
益
眾
生

事
，
就
像
如
意
樹
及
摩
尼
珠
能
成
辦
眾
生
欲
樂
之
因
，
又
此
報

身
為
利
一
切
眾
生
故
，
盡
未
來
常
久
住
世
，
是
故
當
知
世
界
未

空
、
虛
空
未
盡
，
諸
佛
唯
為
饒
益
有
情
，
安
住
世
間
，
又
此
報

身
，
唯
諸
久
修
二
種
資
糧
，
已
得
離
諸
戲
論
，
無
垢
慧
鏡
的
地

上
菩
薩
，
始
能
現
見
，
餘
有
戲
論
諸
異
生
類
則
不
能
見
。
…
…

」
。
《
入
中
論
》
頌
又
說
：
「
百
福
所
感
受
用
身
、
化
身
虛
空

與
餘
物
」
法
尊
譯
講
，
詮
釋
為
：
「
此
身
是
由
百
福
所
感
，
具

足
不
思
義
種
種
身
相
」
（
頁
三
十
七
）
。
至
於
如
何
種
植
百
福

？
《
大
智
度
論
》
說
：
「
要
得
大
心
多
思
和
合
，
爾
乃
得
種
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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相
，
以
是
故
，
名
百
福
相
」
。
據
《
華
嚴
經
》
：
「
一
切
諸
佛

，
一
一
淨
相
，
皆
具
百
福
。
」
可
知
引
文
中
「
大
心
」
就
是
無

上
菩
提
心
，
而
「
多
思
」
有
積
集
眾
多
勝
善
意
業
的
意
思
，
所

以
《
華
嚴
經
》
說
：
「
諸
佛
世
尊
的
受
用
身
相
具
爾
足
不
可
思

議
的
百
福
莊
嚴
。
」
《
大
般
若
經
》
則
說
：
「
如
來
的
無
量
相

好
色
身
略
說
有
三
十
相
、
八
十
種
好
」
。
此
身
即
證
入
真
實
義

，
又
名
為
受
用
身
、
報
身
。
如
以
上
引
文
所
述
：
「
世
界
未
空

、
虛
空
未
盡
、
諸
佛
唯
為
饒
益
有
情
，
安
住
世
間
」
即
此
意
思

。

（2）
體
性
：
《
入
中
論
》
說
：
「
諸
佛
法
最
寂
滅
性
，
爾
時

不
生
亦
不
滅
，
由
心
滅
故
唯
身
證
」
（
法
尊
譯
講
頁
三
十
七
）

。
其
意
思
說
諸
佛
法
身
若
現
證
真
意
義
，
便
住
於
寂
滅
不
動
身

，
永
離
煩
惱
。
若
依
此
說
則
常
住
寂
滅
，
而
佛
之
無
盡
慈
悲
永

為
世
間
依
性
，
故
說
身
常
住
世
間
，
由
於
涅
槃
與
世
間
全
無
差

別
，
故
諸
佛
不
般
涅
槃
常
住
世
間
，
與
常
住
寂
滅
涅
槃
完
全
相

順
無
違
。
有
關
涅
槃
與
世
間
全
無
差
，
《
中
論
》
有
兩
偈
頌
：

「
涅
槃
與
世
間
，
無
有
少
分
別
，
世
間
與
涅
槃
，
亦
無
少
分
別

，
涅
槃
之
實
際
及
與
世
間
際
，
如
是
二
際
者
，
無
毫
釐
差
別
。

」
可
作
解
釋
。
上
引
《
入
中
論
疏
》
說
：
「
唯
諸
久
修
福
、
慧

二
種
資
糧
、
離
戲
論
已
證
得
無
垢
慧
鏡
的
地
上
菩
薩
，
始
能
現

見
佛
。
」
是
故
現
見
諸
佛
受
用
身
者
唯
第
八
至
十
地
的
三
清
淨

菩
薩
。
而
《
華
嚴
經‧

世
主
妙
嚴
品
》
說
：
「
諸
清
淨
世
主
還

要
依
某
一
相
應
解
脫
門
見
佛
受
用
身
的
某
種
相
應
功
德
，
如
大

自
在
天
主
依
善
入
無
邊
境
界
，
不
起
一
切
諸
有
思
惟
業
解
脫
門

，
佛
受
用
身
普
現
於
十
方
世
界
」
。
另
外
，
亦
云
：
「
遍
淨
天

主
、
見
佛
受
用
身
如
光
之
影
現
眾
國
。
」
、
「
大
梵
天
王
，
見

佛
受
用
身
光
明
照
耀
世
間
」
，
「
及
種
種
風
神
，
見
佛
受
用
身

，
處
處
方
便
皆
令
見
」
。
又
如
觀
自
在
菩
薩
對
善
財
童
子
的
參

訪
，
惟
說
：
「
我
唯
得
此
菩
薩
大
悲
行
解
脫
門
」
的
相
應
說
法

。
彼
菩
薩
已
成
就
無
量
解
脫
門
，
即
此
一
解
脫
門
亦
具
無
量
功

德
，
是
故
上
舉
各
世
主
見
佛
受
用
身
，
只
是
依
自
己
的
身
分
職

務
所
作
的
讚
佛
相
應
說
法
而
已
。

（3）
事
業
：
《
入
中
論
》
頌
曰
：
「
①
百
福
所
感
受
用
身
，

化
身
虛
空
及
餘
物
，
彼
力
發
音
說
法
，
世
間
由
彼
亦
了
真
。
②

如
具
強
力
諸
陶
師
，
經
久
極
力
轉
機
輪
，
現
前
雖
無
功
用
力
，

旋
轉
仍
為
瓶
等
因
；
③
如
是
佛
住
法
性
身
，
現
前
雖
然
無
功
用

，
由
眾
生
善
與
願
力
，
事
業
瓶
轉
不
思
議
…
…
④
…
…
⑤
此
寂

滅
身
無
分
別
；
如
如
意
樹
摩
尼
珠
，
眾
生
未
空
常
利
世
，
離
戲

論
者
始
能
見
」
  19
法
尊
法
師
講
述
第
一
頌
：
佛
的
受
用
身
及
所

示
現
的
化
身
，
能
為
眾
生
宣
說
法
性
，
乃
至
佛
力
加
持
虛
空
亦

能
發
音
說
法
，
如
《
大
般
若
經‧

常
啼
品
》
記
常
啼
菩
薩
，
志

誠
求
大
般
若
，
感
得
虛
空
發
音
示
以
去
向
。
而
加
持
餘
物
亦
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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說
法
，
如
《
阿
彌
陀
經
》
說
極
樂
世
界
珍
禽
、
寶
樹
皆
出
妙
音

，
即
皆
能
說
法
令
機
感
相
投
，
盡
虛
空
皆
是
善
知
識
，
以
佛
充

滿
法
界
故
，
以
是
之
故
，
法
身
雖
離
言
說
，
眾
生
由
報
身
等
發

音
，
亦
可
悟
入
法
性
，
解
了
真
實
，
如
是
等
事
。

第
二
及
第
三
頌
是
舉
譬
喻
，
顯
示
不
加
功
用
自
能
利
生
之

理
，
佛
往
昔
所
修
福
德
力
，
喻
如
陶
師
經
久
旋
轉
機
輪
之
力
。

而
證
法
身
最
極
寂
靜
，
不
作
功
用
如
陶
師
放
捨
機
輪
，
不
復
用

力
族
轉
，
無
功
用
力
自
能
任
運
度
生
，
喻
如
機
輪
放
捨
後
，
由

於
運
動
慣
性
，
可
以
自
然
的
旋
轉
操
作
製
瓶
等
，
如
是
諸
佛
的

受
用
身
，
現
前
無
功
用
力
，
但
由
無
始
來
修
行
菩
薩
道
的
精
進

力
和
恆
順
眾
生
之
悲
願
力
，
故
生
死
未
空
、
虛
空
未
盡
，
恆
以

此
相
、
常
住
世
間
，
濟
度
有
情
，
故
說
佛
之
事
業
恆
轉
不
思
議

《
華
嚴
經‧

佛
不
思
議
法
品
》
。
有
廣
說
佛
的
十
種
廣
大
事
之

內
容
。最

後
一
頌
，
此
頌
說
此
身
雖
無
分
別
、
不
作
功
用
，
但
能

隨
機
說
法
利
益
眾
生
如
三
十
三
天
的
如
意
樹
或
龍
王
頂
上
的
摩

尼
珠
，
此
一
樹
一
珠
，
據
說
能
隨
心
所
欲
、
隨
意
自
主
，
喻
如

佛
身
唯
無
功
力
，
眾
生
未
空
，
但
恆
常
利
生
。
不
過
欲
得
此
一

樹
一
珠
必
須
有
上
天
下
海
之
本
領
。
佛
身
非
凡
夫
所
能
見
，
必

須
修
持
至
離
戲
論
始
能
見
。

以
上
對
法
身
及
受
用
身
之
論
述
作
一
總
結
，
概
述
如
下
：

 1.
諸
佛
成
就
無
上
菩
提
為
法
身
，
而
證
寂
滅
涅
槃
得
受
用

身
，
而
菩
薩
與
涅
槃
皆
自
性
空
，
故
常
住
涅
槃
不
動
身
，
是
無

分
別
，
離
語
言
戲
論
，
不
說
法
，
但
為
教
化
，
則
仍
說
法
要
。

 2.
諸
佛
雖
不
般
涅
槃
，
卻
安
住
法
界
剎
那
不
動
，
而
盡
生

死
際
饒
益
世
間
諸
有
情
，
是
故
諸
佛
於
有
及
寂
滅
平
等
中
，
無

所
障
礙
，
無
不
自
在
，
不
捨
有
，
但
亦
不
染
有
，
不
動
寂
滅
，

但
也
不
滯
寂
滅
，
其
超
越
境
界
，
不
可
思
議
。

 3.
唯
佛
世
尊
所
住
寂
滅
，
才
算
是
真
滅
。
故
真
滅
之
相
是

究
竟
一
切
佛
法
及
圓
滿
相
好
莊
嚴
的
如
《
妙
法
蓮
華
經
》
說
：

「
汝
證
一
切
智
，
十
力
等
佛
法
，
具
三
十
二
相
，
乃
是
真
實
滅

。
」
此
真
實
滅
義
即
受
用
身
相
。

釋
迦
牟
尼
佛
的
受
用
身
，
如
《
入
中
論
》
頌
曰
：
「
佛
得

不
動
身
，
化
重
來
三
有
，
示
天
降
出
胎
，
菩
提
轉
靜
輪
。
世
有

種
種
行
為
多
愛
索
縛
，
佛
以
大
悲
心
咸
導
至
涅
槃
」
。
法
尊
法

師
釋
說
：
「
不
動
身
謂
法
身
及
報
身
。
以
色
界
天
身
，
一
般
眾

生
無
法
接
近
，
故
重
現
化
身
。
『
化
重
來
三
有
』
是
指
示
現
從

兜
率
天
，
下
降
至
人
間
、
入
胎
、
出
胎
、
中
間
學
習
書
數
，
逾

城
出
家
、
雪
山
苦
行
，
後
者
棄
捨
苦
行
，
受
牧
女
乳
糜
、
浴
尼

連
河
於
菩
提
樹
下
，
成
正
等
覺
，
轉
大
法
輪
。
世
間
眾
生
以
貪

五
欲
，
不
求
勝
果
，
如
被
多
愛
的
繩
索
所
縛
，
不
得
出
離
，
佛

以
大
悲
欲
導
彼
等
咸
至
涅
槃
。
」
  20 

引
文
中
「
化
重
來
三
有
」
，
在
經
論
或
說
八
相
成
道
  21
，

或
說
為
十
二
法
行
  22
，
其
目
的
在
示
現
凡
夫
眾
生
知
佛
與
常
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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無
異
，
自
信
亦
可
成
佛
，
而
對
外
道
者
令
知
無
意
義
的
苦
行
是

不
能
解
脫
生
死
的
。                    

（
未
完
待
續
）

註
釋
:

 7.�
釋
日
慧
，
二○

○

四
，
《
佛
教
四
大
部
派
宗
義
講
釋
》
，
頁

六
八
五
。

 8.�
宗
喀
巴
著
、
法
尊
法
師
譯
，
一
九
九
一
，
《
入
中
論
善
顯
密

義
疏
》
台
北
：
法
爾
，
頁
四
一
四
。

 9.
《
大
正
藏
》
第
八
冊
，
頁
七
七
五
上
。

 10.
同
註
八
，
頁
四
一
五
。

 11.
《
大
正
藏
》
第
七
冊
，
頁
九
六
七
上-
中
。

 12.
《
大
正
藏
》
第
二
十
五
冊
，
頁
二
六○
中-
二
六
二
上
。

 13.
《
大
正
藏
》
第
二
十
五
冊
，
頁
七
七
中
。

 14.
《
大
正
藏
》
第
七
冊
，
頁
七
八
一
下
。

 15.
同
註
十
。

16.
《
大
正
藏
》
第
二
十
五
冊
，
頁
二
五
六
中
。

 17.
《
大
正
藏
》
第
七
冊
，
頁
二
五
七
上-

中
。

 18.�
宗
喀
巴
著
、
法
尊
法
師
譯
，
一
九
九
一
，
《
入
中
論
善
顯
密

義
疏
》
台
北
：
法
爾
，
頁
四
一
五
。

 19.
同
註
十
八
，
頁
三
十
七
。

 20.
同
註
十
八
，
頁
三
十
九
。

 21.�
八
相
成
道
之
說
參
見
《
根
本
說
一
切
有
部
毘
奈
耶‧

雜
事
》

，
《
大
正
藏
》
第
二
十
四
冊
，
頁
三
九
九
中—

下
。
或
《
大

乘
起
信
論
》
《
大
正
藏
》
第
三
十
二
冊
，
頁
五
八
一
上
、
《

四
教
儀
》
《
大
正
藏
》
第
四
十
六
冊
，
頁
五
四
五
下
。

 22.�
有
關
十
二
法
行
，
參
見
釋
法
音
（
二○

一
二
）
，
前
揭
書
，

頁
五
九
三
。

葉
曼
教
授
十
五
日
於
美
國
逝
世
。
一
九
一
四
年
生
，
本

名
劉
世
綸
，
葉
曼
是
筆
名
。
曾
任
輔
仁
大
學
哲
學
系
副
教
授

、
婦
女
雜
誌
主
編
。
早
年
即
隨
其
外
交
官
夫
婿
田
寶
岱
輾
轉

駐
外
總
計
二
十
五
年
，
後
離
臺
長
年
居
住
美
國
洛
杉
磯
。
八

歲
時
因
不
忍
見
羊
被
宰
殺
，
終
身
茹
素
。
一
生
持
續
推
廣
傳

統
宗
教
文
化
，
六
十
年
代
，
在
臺
灣
成
立
「
文
賢
學
會
」
，

後
在
美
國
洛
杉
磯
自
家
中
成
立
「
文
賢
書
院
」
。
中
年
開
始

修
習
佛
法
，
曾
代
表
臺
灣
「
中
華
佛
教
居
士
學
會
」
，
當
選

世
界
佛
教
友
誼
會
副
會
長
。
一
九
九○

前
後
，
發
願
重
建
雲

居
寺
，
並
在
雲
南
以
及
貴
州
興
辦
希
望
小
學
。
一
九
九
二
年

，
葉
曼
獲
得
世
界
佛
教
協
會
及
二
十
七
國
代
表
參
加
的
佛
教

大
會
贈
獎
表
揚
。

國
學
大
師
葉
曼
教
授
去
逝


